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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测试结果：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湖北省康朋食品商贸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大道中小企业城45栋一单元1层106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猪肉 商标 青莲曦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规格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10月20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9959.1-2019《鲜、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1部分：片猪肉》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10月3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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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色泽 / 肌肉有光泽,色鲜红;脂肪呈乳白，无霉点 符合 合格

弹性（组织状态） / 肉质紧密，有坚实感 符合 合格

黏度 / 外表及切面湿润,不黏手 符合 合格

气味 /
具有冻猪肉正常气味,煮沸后肉汤透明澄

清脂肪团聚于液面无异味
符合 合格

汞（Hg） 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

铅（Pb） mg/kg ≤0.2 未检出 合格

砷（As） mg/kg ≤0.5 未检出

六六六 m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滴滴涕 mg/kg ≤0.2 未检出 合格

敌敌畏 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

四环素 mg/kg ≤0.25 未检出 合格

金霉素 mg/kg ≤1 未检出 合格

土霉素 m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磺胺二甲嘧啶 m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菌落总数 Cfu/g ≤1×104 ＜1 合格

大肠菌群 MPN/100g ≤1×104 ＜1 合格

沙门氏菌 /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

出血性大肠埃希式

菌
/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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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